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電動車充電設施國家標準草案制定公聽會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9月 5日(三) 

會議地點：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行政大樓 2樓簡報室 

(100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1段 4號) 

主辦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BSMI) 

協辦單位：台灣經濟研究院(TIER)、台灣電子檢驗中心(ETC)、台灣   

          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TERTEC) 

出席人員：詳見附件之會議簽名冊 

一、 台灣經濟研究院陳彥豪博士說明【綠色載具發展趨勢】 

二、 台灣電子檢驗中心陳信吉博士說明【國際電動車直流充電介面

與 CNS充電連接器檢測標準修改內容】 

三、 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張庭綱博士【CNS充電設備安規檢測

標準修改內容】 

  



四、 綜合討論 

1. 台灣賓士-吳先生提問：在 IEC62196-3草案中，目前有 4種不同的介面都可

能被作為未來直流充電規格的標準。想了解現階段至明年下半年公告之前，

這 4種不同的介面將如何評估？又評估的標準依據為何？如此才能方便與

原廠做相關說明與溝通。 

標檢局回答：基準會於今年 9月初針對國家標檢局制訂方向進行討論時，暫

時以 IEC62196-3做為考量，但作為國家標檢局規格的重要前提是希望這 4

規格能在台灣投入試辦運行，藉此了解這些介面在使用上的問題與對環境的

衝擊（如於電器上的問題、使用者問題、台電系統衝擊等，都需探討是否需

要改進）。充電當中可能造成當地電力系統不穩定，所以整體規格必須透過

試辦運行來充份了解問題，此外，在新版 IEC61851-1充電系統的翻修後將

與現行版本具極大差異，與直流充電規格可能產生的重大改變為 IEC62196 

-3會搭配直流充電站的安規 IEC61851-23 以及通訊系統 IEC61851-24，此標

準制訂的正常程序必須待明年第三、第四季才有機會公布，且尚需要時間提

案到 IEC 做整合性的討論（提案至 IEC 後各國還需討論可用性與對車子的

衝擊），所以可見 IED62196-3的公告時間將會在往後遞延。所以現階段希望

先透過國內的試辦運行來確保車子是否沒問題，在 4種規格都運行過後，可

作為後續國家標準制定的參考依據。未來，將執行直流充電站內的基本安規

檢驗，並於充電站中加裝監器，透過資料蒐集與分析，不但能確保充電安全，

也能作為後續執行國家標準的重要依據。車子跟充電器都須透過實證，更有

機會使 IEC 納入討論，否則，其他國家可能投下反對票。由於在 IEC 尚未

確立軟體標準，介面的確勢必要等到明年第三、第四季才有可能出現草案。 

 

2. 台灣賓士-吳先生提問：預定公告時間為明年下半年，是否可能因外在環境

與法規問題延後公佈時間？另外，若試辦運行將會是國內非常重要的判斷依



據，如何確認國外產品與國內環境能成熟的安全運作（不論車子或充電設備）？

如果業者不參與試辦運行，是不是就不被納入標準之內？ 

標檢局:應該會延後。國內產業與廠商需有先上路、先測試共識，趁著國內

目前有試辦運行金費補助來找出問題，可有效降低廠商成本。雖然公告將延

後， 但是標檢局將隨時掌握、充分了解進度，盡量協助廠商解決運行上的

問題。另外，只要系統經過測試，車款不是問題，並不會因為沒有參與試辦

運行就將業者排除在外。雖然我們沒有預設立場，但依照經驗，有測過的車

款較能取得消費者信心與證據力，希望透過試辦運行來完成這樣的實證，未

來國家標準的制訂也有相關數據可供討論。透過這樣的機制與工業局配合來

確定電動車安全性，即便公告有所延遲，安全性的檢測與評估還是相當重

要。 

 

3. 台電-王先生： 

(1)電動巴士，以日常與工業局、智慧電動車推動辦公室等的接觸，已知目

前工業局整併了交通部及環保署所有的業務，把大型車、四輪車、兩輪車都

納入工業局來作輔導推動，近期高雄客運也將於旗山地方正式啟用旗美運行

計畫，該計畫的充電規格已經達到 300 多安培(由華德動能提供)。如今巴士

即將運行，但先前 IEC1511-2介面標準尚未納入電動巴士，標檢局在後續相

關標準檢測可能要思考大車的問題。 

(2)關於小馬租車，小馬租車是工業局通過的第 4個運行先導（前導）計畫，

該計畫以電動巴士（12台中型巴士、3台大型巴士）在校園做接駁工作，他

們以 CHAdeMO 規範標準來做這些巴士的充電標準，而華德動能是則用自

己的規範，檢局應該針對充電及相關電磁干擾標準、諧波管制等管制標準納

入檢測，以免未來大量的集中充電會產生問題，勢必要進一步規範，供電送

電會不會造成問題是我們最主要重視的地方。且若市場產生，其他小牌廠商

也將蜂擁而至搶食大餅，要如何規範與關切，國家標準需要訂定才能提早因



應。 

標檢局回答：針對充電電壓、電流範圍超過國家標準，華德動能該設備屬於

專用設備，不會放置在公用區域更不會讓沒有受過訓練的人去接觸，屬於封

閉式設備，有專門人員在執行充電任務，包含司機本身都不能去接觸，所以

是無疑慮的（專用設備國家不會納入標準裡，但其介面、安規就需要業者自

行去與業者做保證）。後續也將納入相關機制，台電、能源局、標檢局三者

共同建立電網法規，而目前針對充電站，能源局有針對 Nec Code作所謂的

配線規則，應該已進入法務程序，之後即會公告。我們不會去管制華德動能，

因封閉系統無須管制。安規、相容性、電池干擾衝擊，工業機械所會來進行

協助，目前測試設備 50KW 能量應該夠用，若是國外車廠計劃進入國內，

也希望業者可以提供時辰，配合升級至 100KW 的負載，也會依照業者提供

的時間編列計劃預算來提昇設備。 

ETC回答：電動車的討論以往多聚焦於小客車領域，往下有二輪電動機車，

往上有電動巴士，而電動巴士又分為小、中、大，所以規格差異就會非常大，

甚至有到幾倍的規格差距。有時產品的發展都走在標準制定的前面，若今天

產業的發展一定要等到標準確立出來，這對產業是不利的。以目前的電動機

車發展狀態，它沒有國際標準，但為了推動產業，我們就以小客車的標準去

制定，但電動巴士的標準較無依據，50KW 之功率無法充分對大巴士充電，

建議大巴士採取獨立討論；檢測能量的問題，大巴士的功率是 300~400KW，

國內很難找到這樣的負載，同樣建議以個案去討論。建立先制定產業標準才

不會干擾到產業發展，可以等後續國際標準出來後再去檢討國家標準。 

 

4. ABB 提問：上周內政部公告加油站與公共場所可允許設立充電站，台電與

IPP 有通過許可，如此中油是否申請賣電許可？希望主管機關可以多設想一

些方案而不是限制發展。 

台電：關於中油賣電的部份，由於目前能源局的政策解釋為＂經營電動車充



電站的行業界定為能源服務業＂，所以不屬於賣電行為，業者可以考量其他

的商業模式（如誘導進入消費），不一定是賺電的費用，而是其他服務站內

的產品。而先導運行計畫不僅僅提升國內產品，更是提供出口的練兵場，是

雙向的計畫。國內運行成功後，想拓展至國外就更有機會，這就是先導運行

（試辦運行）的兩大目的。 

標檢局：經濟部的職責是把產業往外推動、提升產值，希望把國內的零組件、

充電設備往國外拓展，這是主要職責。而為了配合國內需求，需要制定這樣

的標準，確保安全無慮，將來國外廠商要進入也要符合我們的安全標準。 

關於大量直流充電是否會造成諧波問題？多少的量會造成甚麼問題，這部分

會以個案來討論，待推廣範圍大一點才納入考慮，未來是否需要放入法規內

都可以再提出討論。同仁可提供相關資料，開啟平台探討研究這些事情例如

強制性的法規或機制。 

五、 散會 



  



 

 

  



  



  



 



 
 


